(災害應變中心未成立時)
	雲林縣申請國軍支援救災兵力及機具需求統計表
申請編號：

	災害性質
	災害地點
	所需兵力、機具數量
	執行工作
	報到時間、地點、人員及電話
	申請單位

	
	
	
	
	
	

	縣(市)政府
	承辦單位
	權責長官

	
	奉核後，電傳第○作戰區核備並賡續管制辦理。
	

	縣市戰綜會報
	承辦單位
	權責長官

	
	奉核後，賡續管制兵力派遣事宜並逐級回報。
	

	中部地區戰綜會報
	會辦意見：作戰區作戰處。

	
	擬辦
	批示

	
	
	

	任務解除
	後備指揮部
	救災部隊長
	鄉鎮市區公所
	縣市政府

	
	
	
	
	

	備註
	1.若因新增災害需申請救災兵力，依災防法實施申請。
2.若災害地區已完成搶救(復原)，由災防連絡官、救災部隊長及鄉鎮市區公所於任務解除欄位用印後(簽名或蓋章；加註時間)，電傳至縣市政府由縣市府首長(副縣長、秘書長或業管主管)副署，並電傳地區後備指揮部、作戰區及災防區備查(縣市後備指揮部業管科室管制)。
3.任務解除欄位，僅於任務解除時用印，餘則免填。


(災害應變中心成立時)
	雲林縣申請國軍協助救災需求表
申請編號：      

	災害性質
	災害
地點
	所需救災兵力
、機具數量
	報到時間、地點、
人員及電話
	備考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申請單位
	(    )
鄉鎮市區
公所
	承辦人：         科(課)長：         鄉鎮市(區)長：
聯絡電話：
申請日期：

	
	(    )
直轄市
縣市政府
	承辦人：         科(課)長：         縣(市)長：
聯絡電話：
申請日期：

	
	後備災防
連絡官
	
	陸軍災情
蒐報官
	

	任務解除
	災防連絡官
	救災部隊長
	鄉鎮市區公所
災害應變中心
	縣市政府
災害應變中心

	
	
	
	
	

	備註
	1.災害應變中心解除後，若因新增災害需申請救災兵力，依災防法實施申請。
2.若災害地區已完成搶救(復原)，由災防連絡官、救災部隊長及鄉鎮市區公所於任務解除欄位用印後(簽名或蓋章；加註時間)，電傳至縣市災害應變中心由縣市府首長(副縣長、秘書長或災防應變中心值勤指揮官)副署，並電傳地區後備指揮部、作戰區及災防區備查(縣市政府災防連絡官管制)。
3.任務解除欄位，僅於任務解除時填寫，餘則免填。


